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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省级应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资金
绩效自评报告

广东省民政厅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

划（2011—2015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55 号）和

《广东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规划纲要（2013-2020 年）的通

知》（粤府办〔2013〕44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省区域和城乡

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，有效利用学校、公园、体育场等现

有场所，建设或改造城乡应急避难场所，建立城市综合防灾

减灾新模式。

2016 年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财政社

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）安

排应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第二批计 1404 万元（资

金来源为省级社会福利专项资金，以下简称“应急避护场所

建设项目资金”），补助全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共 60

个，防灾减灾示范社区以奖代补 68 个。其中：应急避护场

所按每个项目补助 20 万元的标准、示范社区按照每个补助 3

万元的标准，共计补助资金 1404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避护

场所建设规划纲要（2013-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（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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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号），项目绩效总目标：到 2020 年，进一步健全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三级应急避护体系，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及社区（村）室内外应急避护场所的服

务覆盖率达到 100%，建成便捷、完善的应急疏散通道网，全

省应急避护综合能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，为建设平安广东提

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绩效自评等级和分数。

自评等级良好，分数 88 分。自评分数明细表如下：
评价指标

自评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名称 名称 名称 权重(%)

绩效目标

目标设置

完整性 5 5

科学性 5 4

可衡量性 5 5

量化指标
预期产出指标 3 2

预期效果指标 2 2

绩效监控

资金管理

资金分配 4 4

资金到位 2 2

资金支付 6 3

支出规范性 6 6

事项管理
实施程序 8 6

管理情况 4 3

绩效结果

经济性 预算(成本)控制 5 5

效率性 完成进度及质量 10 7

效果性
社会经济效益 25 24

可持续发展 5 5

公平性 公众满意度 5 5

合 计 100 88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一是应急避护场所项目资金 1404 万

元全部下拨到市级财政，到位率 100%。二是各地资金使用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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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，程序完备，广州、韶关、河源、汕尾、清远、潮州、云

浮等市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。三是项目资金支

出 1123.8 万元，支出率 80%，109 个项目设立专账核算，88

个项目采用合同制管理，40 个项目由政府招投标，严格监督

资金支出效益。
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一是我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

共计 128 个，截至 2017 年 12 月份已完成项目 97 个，完工

率 75.7%，在建项目 16 个，正规划项目 13 个，二是项目预

计产出避护面积达到 53.69 万平方米，已完成项目实际产出

面积已有 45.94 万平方米。三是项目预计产出满足避护需求

的人数 36.67 万人，已完成项目实际满足避护需求的人数为

34.37 万人，与目标设置中效果性指标对比度达到 93.7%。

3、项目总体评价。项目建设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规划纲要（2013－

2020 年）的通知 》（粤府办〔2013〕44 号 ）的要求，充

分利用村学校教学楼、操场等现有设施设备，进行设施设备

配套及改造，实施项目建设，建成村级室内、室外应急避护

场所，基本满足自然灾害及突发事故应急避险人员临时避

护，取得明显社会效益，为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

贡献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部分地市建设进度缓慢，资金仍滞留在有关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局、民政局，其中梅州城西职业技术学校应急避护

场所建设项目、汕尾市海丰县烈士陵园广场应急避护场所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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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、江门开平市赤坎镇墟镇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
应急避护及救灾物资储存点建设项目、茂名市信宜教育城应

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、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凤西村应急避护

场所建设项目尚未动工，导致资金无法支出。二是各地不同

程度地存在部分资金未使用支出的情况，资金支出实现率仅

80%左右。地方对应急避护场所项目建设的配套投入较少。

整改措施：省民政厅多次下发检查通知并实地检查应急避护

场所建设情况，并电话联系未完成项目地市民政部门及时上

报项目进度，加强与相关财政、发展等部门协调沟通，及时

解决项目开展中的困难，切实加快项目建设进度。目前，未

完成项目的各市民政部门正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并确保专项

资金专款专用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大统筹推进力度。按照省政府的统

一部署，科学制定应急避护场所的布局规划、建设规划和具

体实施计划 ，并将应急避护场所建设和维护管理经费纳入

各级财政预算。加强与应急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国土规划、

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对项目选址、规模、建设

内容等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安全性及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，

抓好对项目建设的技术指导和质量安全监管，确保项目建设

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建设程序以及标准、规范，切实发挥社会

效益。对尚未完成或尚未动工建设的项目，要认真分析存在

困难和问题，加强与各有关职能部门和项目业主单位的沟通

协调，研究解决方案，制定项目实施计划，明确阶段目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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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和部门职责，加快完成应急避护场所建设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程序，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管理。执行省财政

厅、民政厅印发的《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》

（粤财社〔2014〕70 号）等规定，根据设施现状和避护需求，

合理制定资金使用方案，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

度，狠抓应急避护场所建设各环节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应急避

护场所建设资金的使用范围、资金拨付与会计核算，堵塞漏

洞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，打造廉洁阳光工程。要强化日常监

管，对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资金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，及时了

解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，发现并纠正资金使用的问题。

（三）健全制度，规范应急避护场所运行管理。针对当

地易发多发的灾害隐患，结合本辖区应急避护场所建设及分

布情况，制订完善应急避护场所应急预案，明确预案启动条

件、转移安置程序、救援保障体系、场所运行方式，以及公

安、民政、交通运输、商务、卫生计生、通信、供电、供水

等部门的职责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确保应急避险工作高效

有序进行。各应急避护场所要有应急疏散安置预案，制订完

善管理人员管理职责、安置服务人员行为守则，规范受灾人

员出入登记、生活救助、医疗卫生、治安保卫、设施抢险、

宣传教育等各项临时安置服务工作流程，落实责任人，并上

墙公布，做到制度健全、管理规范、责任明确、运转有序。

（四）落实责任，抓好应急避护场所日常维护。对本

地应急避护场所登记造册，建立应急避护场所信息数据库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积极将应急避护场所位置、规模、物资、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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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设备等信息纳入各级政府应急平台数据库，实现政府应急

平台与场所广播系统、应急通信设备的有效连接。协调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定期对应急避护场所进行动态检查维护和安

全性评估，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避护场所继续使用，待其

整改达标后再重新纳入管理使用范围。应急避护场所业主单

位要做好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，签订应急避护场所管理使

用协议，指定专人配合做好应急避护场所的维护管理工作，

加强日常巡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设施和物资安全。


